
 

 

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和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称“《公司章

程》”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对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为持续、稳定地回报股东，让股东分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果，结合公司外

部宏观经济形势、所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、资金需求和疫情影响等因素，根据

公司章程规定，公司提出了以截至披露日 41,965,071,511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普通

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.85 元（含税）的分配方案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

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

额，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该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，现金分红水平合理，

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，不存

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同意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并同意将该方案

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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